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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包装容器 金属辅件》（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编制计划的安排，国家标准《包装容器 金属辅件》列

入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该标准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9）归口，由北京机械

工业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负责组织对国家标准《包装容器 金属辅件》进行修订。 

二、起草单位及起草组成员分工 

本文件起草单位：标准起草组包括研究机构、试验检测机构、木制底盘生产企业和用户单

位。其中，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负责标准的总体修订思路、框架搭建和草案编

写，天津包装科研测试中心负责产品测试和标准技术内容验证，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

限公司负责标准内容的意见处理，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金后盾塑胶有限公司、芜湖

红方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在标准草案准备、样品准备、标准讨论等环节提供了大量意

见和建议。 

三、标准编写的目的、意义 

金属辅件作为包装容器的加固和防护部件，使用广泛产量巨大。由于标准老旧，引发质量

问题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距标准起草 21年时间里，在包装领域，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

法的出现，对金属辅件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原标准在产品分类、产品规格和技术指标设

定不够全面，无法作为有效指导产品质量控制据，迫切需要修订完善。 

通过本次修订，补充对金属辅件的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为行业提

供更有效的产品质量控制标准，促进行业质量提升、规范发展。 

四、主要工作过程 

（一）确立起草组并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4年 2月确定了主要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工作分工、提出了标准的框架模式和标准

的制定原则。工作组通过大量的调研、收集分析大量的国内外有关标准资料。 

（二）形成标准讨论稿 

2024 年 3 月，在北京召开了工作研讨会，对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对修订

原则进行了明确。 

2024 年 4 月，与河北金后盾塑胶有限公司、天津包装科研测试中心、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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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一起召开了该项标准的工作研讨会。会议对该标准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修改。 

2024年 4月，在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修改，形成了标准草稿。 

（三）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年 5月，通过与本标准关系密切的科研、生产及使用单位再一次充分征求意见，经课

题组人员研究讨论，对《包装容器 金属辅件（草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

稿初稿。 

五、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如下原则：  

1) 本标准编写符合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  

2) 在项目组内对标准内容广泛征求意见，并在会上和电话中充分讨论；  

3) 起草过程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4) 标准的要求充分考虑了国内当前的行业技术水平。 

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规定了包装容器 金属辅件（以下简称金属辅件）的基本要求、技术等。 

本标准适用于起吊护铁、包角角铁、包棱角铁、通风窗等金属辅件。 

1、修改标准名称 

标准《包装容器 金属辅件》从标准的名称上看，似乎是产品标准。但由于金属辅件品种众

多，类型、材质繁杂，不便用一个标准进行统一。该标准只是对众多类型的金属辅件共性技术

和内容进行了统一的规定，基本属于通用技术要求或通用技术条件类的标准。属于通用要求类

标准。因此，该标准在编写的格式与型式上，按通用技术条件编写，因此本标准修订过程中将

名称修改为《包装容器 金属辅件 通用技术要求》 

2、修改范围 

原标准适用范围为包装容器起吊护铁、包角角铁、包棱角铁、通风窗，本次修订合页、卡

扣、索具螺旋扣。 

另外原标准中规定金属辅件适用于运输包装容器，而事实上金属辅件可用于包装容器方方

面面，因此，适用范围修改为“适用于包装容器中使用的金属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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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术语和定义 

原标准金属辅件定义是运输包装容器中用于部分加强结构所用的金属件，其中部分金属辅

件的作用是辅助作用，比如通风窗、合页等，因此修订后定义为：包装容器中用于结构加强或

实现辅助功能所用的金属件。  

4、关于一般要求 

原标准规定“金属辅件应采用 GB/T 709 规定的热轧钢板或 GB/T 700 规定的普通碳素钢以

及 GB/T 699规定的优质碳素结构钢”，实际使用中，多数金属辅件是钢材，但少部分使用的其

他金属，因此本条修改为“除另有规定，各种金属辅件应采用 GB/T 709规定的热轧钢板或 GB/T 

700规定的普通碳素钢以及 GB/T 699规定的优质碳素结构钢”。 

5、关于起吊护铁 

（1）原标准对起吊护铁进行了分类，但是不直观。本标准修订过程中，起吊护铁按内装物

重量从新进行了分类，起吊护铁按内装物重量可分为： 

Ⅰ型：2t 及以下 

Ⅱ型：2t~4t 及以下； 

Ⅲ型：4t~6t； 

Ⅳ型：6t~10t； 

Ⅴ型：10t~20t； 

Ⅵ型：20t 以上。 

从新分类，方便标准使用。 

（2）按实际使用情况，一般护铁与辅助滑木接触的部分，应该小于等于辅助滑木的厚度，

因此本标准增加技术要求“注：c 的尺寸应不大于辅助滑木的厚度尺寸”。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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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独立构件的起吊护铁安装示意图 

6、关于通风窗 

原标准未对 I II两种形式进行规定，本标准修改过程中，明确 I II结构形式。 

7、增加合页、卡扣、索具螺旋扣的要求 

（1）合页作为包装容器属于常见金属辅件，本标准增加了合页要求； 

 

（2）卡扣应用于折叠式周转箱中，属于常用金属辅件，本标准增加了合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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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索具螺旋扣又名花篮螺栓，一般应用于紧固、加强等部位，本标准增加了索具螺旋扣

要求。 

  
 

8、关于引用文件 

本标准修改过程中，按最新标准更新了引用标准，同时增加了新增引用标准。 

9、删除了原标准中 6 检验规则、7标志、贮存 

本标准按通用技术要求来编制，另外针对不同类型的金属辅件，无法明确相关质量保证规

定，因此，删除 6检验规则、7标志、贮存内容。 

七、预计达到的社会效益和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通过本次修订，补充对金属辅件的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为行业提

供更有效的产品质量控制标准，促进行业质量提升、规范发展。 

八、采标情况（包括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的需说明原因） 

无。  

九、与国内外现行同类标准对比，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未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违背的地方。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严格遵守现行各种

法规，其编写格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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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术内容的规定与有关国家、行业包装标准等协调一致。 

其中，重点查阅和研究了与相关强制性标准、法律法规无冲突，均不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地

方。 

十一、重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为使相关企业能准确理解标准的内容，正确使用标准，我们建议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适时组织有关企业开展标准宣贯。 

十三、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四、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标准起草过程中，尚未收到标准涉及专利的反馈，尚未检索到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 

十五、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建议标准发布日期与实施日期间隔半年，以便于标

准的传播、宣贯。 

 

十六、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包括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调整、标准名称调整、系统投

票说明等） 

无。 

 

 

                                    国家标准《包装容器 金属辅件》起草组 

2024年 5月 


